
抓实三项行动，营造公平公正市场消费环境
聊城市扎实推进消费环境建设，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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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聚焦食品、医疗、房地产等民生
重点领域，强化线上线下一体
化监管，严厉打击广告违法违
规行为，坚决遏制广告市场突
出问题，积极营造良好市场环
境，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发
挥典型案例警示震慑和教育引
导作用，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
和能力，现公开曝光一批典型
案例如下：

一、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查处聊城某房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发布违法广告案

当事人通过互联网媒体发
布的广告中含有“盛世脊梁
庆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6周
年 1927-2023 致敬最可爱
的人”等内容。当事人的上述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
告法》有关规定。2024年1月，聊
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
事人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当事
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在相应
范围内消除影响。

二、东昌府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查处山东某通风设备有限

公司发布违法广告案
当事人通过公司官网发布

销售网络板块使用不完整的中
国地图，发布的广告内容含有
国家禁止性规定。当事人的上
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有关规定。2024年3
月，东昌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责令当事人改正。

三、东昌府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查处山东某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发布虚假广告案

当事人通过抖音多个关联
账号违法发布推介该企业生产
的金属表面处理的相关技术视
频，宣传广告用语均为当事人
自行编纂，含有虚假内容。当事
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
2024年8月，东昌府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
处罚，责令当事人改正。

四、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查处泰安某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涉嫌发布违法医疗器械广告
案

当事人通过互联网店铺
发布的两款医疗器械产品广
告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
断 言 或 者 保 证 的 内 容 和 情
形。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
审查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
定。2024年5月，茌平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
出行政处罚，责令当事人停
止发布违法广告。

五、东阿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查处东阿县某百货商铺发布
虚假广告案

当事人通过互联网店铺销
售产品过程中含有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
者。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
规定。2024年8月，东阿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
行政处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
法行为，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
响。

六、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

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聊城
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布违
法房地产广告案

当事人发布的广告存在使
用国家禁止性用语、含有封建
迷信内容的行为。当事人上述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告法》《房地产广告发布规
定》有关规定。2024年2月，聊城
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
处罚，责令其停止发布违法广
告。

七、冠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查处冠县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发布虚假广告案

当事人通过官方网站宣传
销售网络范围，所使用的中国
地图未将国界线完整、准确地
表示，地图缺失海洋领水九段
线等信息。当事人的上述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有关规定。2024年8月，冠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
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当事人改
正违法行为，在相应范围内消
除影响。

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开曝光

一批虚假违法广告典型案例

王尚磊 通讯员 邹连堂
聊城报道

找准重点、靶向监管，开展消
费者权益保护专项行动

聚焦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点难
点、特色产业、易引起市场监管风
险点的重点领域，强化风险排查、
行政指导、执法检查、回访总结

“四步走”路线，深入践行“服务型
监管”理念。

树立底线思维，排查风险隐
患。以“食品安全、价格、广告、产
品质量和计量、两品一械、知识产
权”六大领域为重点，排查风险点
23个，提升监管的针对性、靶向性
和实效性。

丰富内容形式，事前指导引
导。对存在风险的行业、领域或市
场主体开展事前指导引导，针对
性落实合规指导、提醒告诫、惠企
政策宣讲、法律法规宣传等工作，
做到警示在前、教育在前。全市系
统召开约谈会74次，开展宣传宣
讲活动537次，指导市场主体5248
个次。

坚持问题导向，事中督导检
查。坚持问题导向、务实导向，既包

容审慎，又重违严惩，重点对存在
风险隐患的市场主体进行检查。
局领导班子带队对11个县级局进
行督导，“四不两直”对34家重点监
管企业进行全面检查。全市系统
共出动执法人员16718人次，检查
市场主体14376个次，发现问题
1602个，查办各类案件771起。

提升服务效能，事后总结回
访。落实执法案件案后回访，提升
企业满意度。坚持惩罚与保护并
重、治理与完善相结合的原则，督
促其整改并进行指导。对企业提
出的需求和建议，组织相关科室
人员和业务专家，进行上门指导，
针对性服务，目前已实现结案案
件100%回访。

完善机制、提质增效，开展消
费环境建设“1+4”工作举措提质
行动

通过“1+4”工作举措提质，
“在推动经营者落实首问负责制
上提质、在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
工作上提质、在消费维权服务站
规范化建设上提质、在推行先行
赔付制度上提质、在在线争议解
决机制实施上提质。”更好指导经
营者提升商品和服务质量，优化
放心消费的市场环境。

在推动经营者落实首问负责
制上提质。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

“首问负责制”义务性工作举措，指
导引导经营者履行消费维权主体
责任，依据“谁销售谁负责，谁服务
谁负责”的原则，及时受理处理消
费者投诉，主动化解消费纠纷。

在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工作
上提质。强化宣传引导和行政指
导，让经营者依据自身情况和商
品属性，确定无理由退货的商品
范围、条件、流程等。抓好示范引

领，带动更多的实体店承诺践诺。
摸清商家底数，提高承诺践诺商
家质量，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无理
由退货单位2 . 3万家。

在消费维权服务站规范化建
设上提质。贯彻落实省局、省消协
关于消费维权服务站规范化建设
要求，全市建设消费维权服务站
79个，及时掌握本地服务站建设
和运行情况，加强宣传，提升知晓
度，让消费维权服务站成为消费
者充分信赖、优先选择的消费纠
纷化解“前沿阵地”。

在推行先行赔付制度上提
质。结合经营主体实际，灵活采取
多种形式，分类逐步推广，注重实
施效果。积极帮助适合建立先行
赔付制度的商家应建尽建，并建
立相应工作台账，全市共有16个
大型商超实行先行赔付制度。

在在线争议解决机制实施上
提质。加强ODR机制宣传引导，在
消费纠纷易发、多发的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加大推广力度，引导其
了解ODR、参与ODR，提高发展
质量。组织企业应用培训，建立联
络通道，明确办理要求，真正发挥
ODR作用，目前全市共有ODR企
业2778家。

拓展范围、多点发力，开展放
心消费进乡村深化提升行动

将消费环境建设与乡村振兴
战略有效衔接，助力地方特色农
产品提升质量、培育品牌、开拓市
场，大力提升乡村消费环境安全
度。

逐步拓展覆盖范围。结合辖
区乡村经营主体数量及其经营规
模，合理确定放心消费行动覆盖
乡村拓展范围，有序引导相关市
场主体参与放心消费行动，指导

其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计
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
权放心”等主体责任开展放心消
费承诺亮诺，指导其在经营场所
醒目位置公示承诺内容和使用

“放心消费在山东”标识。开展放
心消费进乡村宣贯活动38次，指
导培训放心消费承诺单位1500余
家，全市放心消费行动覆盖乡村
比例达到60%以上。

促进农产品质量提升。聚焦
质量技术帮扶，引导经营者建全
质量管理体系，推动消费品生产
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指
导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灵芝
盆景、堂邑葫芦等7家企业参加

“聊城优品”推介会。围绕轴承锻
造、机械制造、灵芝、鸭梨等优势
特色产业生产、流通、消费等环
节，加快关键产品技术攻关和标
准研制应用。推进以聊城“新三
宝”为代表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争创更多国家局、省级区域公共
品牌。

推进农产品市场拓展。指导
冠县灵芝、阳谷国庄粉条、堂邑葫
芦等乡村特色产品规范网络交易
行为，拓宽网络销售渠道。开展广
告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充分发挥
广告品牌塑造作用，助力农业品
牌营销推广。开展地理标志运用
促进工程，总结推广地理标志助
力乡村振兴经验，逐步打造以地
理标志产品为核心的“公共品牌+
企业品牌”联动发展体系，冠县灵
芝、冠县鸭梨、高唐锦鲤等先后被
认定为地理标志产品。推进特色
产业标准化建设，开展企业标准
化建设，其中冠县创宇新材料有
限公司的企业标准获得企业标准

“领跑者”荣誉称号，2024年共主

导或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6个，2024年组织参与制、修
订标准企业申报聊城市质量发展
奖励资金188万元，取得乡村领域
认证证书12个。

严守确保农村领域食品安
全。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开展农
村食品安全治理提升行动。推动
农村食品小作坊合规生产，检查
食品生产小作坊1041家，对发现
的问题进行了指导规范，对违规
违法的责令整改78家，立案5家。
推动农村食品经营者规范经营，
全面掌握辖区内食品经营者的数
量、经营范围等基本情况。根据规
范标准，指导辖区内农村食品经
营店规范经营。经过汇总全市农
村食品供货商402家、已规范298
家，完成74%；经营店规范8754
家、已规范 6 6 2 9家，完成比例
76%。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排
查发现生产经营“三无”食品20批
次、假冒食品3批次、劣质食品19
批次；生产经营过程温度湿度控
制不符合条件255家次、环境卫生
不达标410家次；全部按照要求及
时开展整改及处置。

加强消费维权宣传教育。在
农村领域深入开展消费环境建设

“1+4”工作举措提质行动，推动连
锁型、大型企业等经营主体一体
完善首问负责、无理由退货、先行
赔付、在线争议解决以及消费维
权服务站规范化建设，强化消费
纠纷源头和解。开展消费维权宣
传活动，多渠道、多形式宣传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揭露非法
传销和非法集资活动的欺诈本
质，增强农村群众防范意识能力。
开展乡村消费维权宣传教育19
次，参与人数1万余人次。

今年以来，聊城市市场
监管局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安
排部署，以消保专项行动、消
费环境机制建设、放心消费
进乡村三项行动为着力点，
抓监管、抓机制、抓乡村，扎
实推进聊城市消费环境建
设，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和
获得感，努力打造安全、和
谐、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的食品安全防
范意识，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帮助群众
树立诚信经营、勤俭节约的生活理念，
推动形成“人人关心食品安全，人人参
与食品安全”的良好风气，12月19日，
聊城市市场监管局驻政务中心窗口联
合市行政审批局组织党员干部到湖西
社区开展“诚信尚俭 共享食安”诚信
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采取开设专题
讲座、案例演示、发放食品安全科普宣
传手册等方式，全面深入地向社区群
众宣传普及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讲解
识别假冒伪劣产品的技巧、科学储存
食品的方法、食品选购要点等食品安
全常识。同时，利用生动的案例向大家
展示了食品安全问题以及诚信经营的
重要性，提醒大家在选购食品时，如遇
到消费纠纷或发现问题食品，可及时
拨打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运用法
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这次活动，进一步加深了群众对
食品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引导群众自
觉参与食品安全治理，营造了食品安
全社会共享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聊
城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食品安全
宣传力度，督促企业依法诚信经营，切
实提升群众在食品安全领域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保障群众“舌尖上
的安全”。 (通讯员 白若琳)

聊城市市场监管局驻政务服务

中心窗口开展诚信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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